
北京邮电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

权类别动态调整实施细则 

（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2018 年 10 月 10 日审议修订通过） 

为落实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开展博士、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学位

〔2015〕40号）和《北京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 2017

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学科和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动态调整工

作的通知》（京学位办〔2017〕3 号）的文件精神，进一步

优化学位授权点结构，建立健全学位授权点动态调整长效机

制，结合我校实际，特制订本实施细则。 

一、基本原则 

1、坚持需求优先。以满足优先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和北

京市发展重点领域、空白领域和亟需领域为前提，立足现有

学位授权点布局情况，科学预测学位授权体系建设和人才培

养需求，有针对性地对学位授权点进行结构调整。 

2、坚持质量标准。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建立以提高学位授权点质量为导向的管理制度和工

作机制，加强投入、提升水平，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3、坚持统筹规划。坚持各学位授权点申请调整与学校

整体统筹相结合，撤销需求不足、水平不高或不符合办学目

标定位要求的学位授权点，增列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优



势突出、特色鲜明、符合学校学科发展规划要求的学位授权

点，限制增列培养规模偏大、招生困难、就业困难的学位授

权点。 

二、动态调整范围 

本办法所规定的动态调整，系指撤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批准的学位授权点并可以增列其他学位授权点。 

学位授权点可在以下范围内进行动态调整： 

1、撤销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可增列下述之一： 

（1）其他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但所增列学科应已

为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或为拟同时增列的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2）其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4）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下的授权工程领域。 

2、撤销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可增列下述之一： 

（1）其他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2）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3）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下的授权工程领域。 

3、撤销未获得一级学科授权的一级学科下已有二级学

科，按以下情况处理： 

（1）撤销一级学科下的全部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视同撤销一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可按第 1条规定增列



其他学位授权点； 

（2）撤销一级学科下的全部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

视同撤销一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可按第 2条规定增列

其他学位授权点。 

4、撤销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下

的授权工程领域，可增列下述之一： 

（1）其他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2）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下的授权工程领域。 

三、动态调整依据 

1、各学位授权点申请调整 

学院或学位授权点根据社会发展需求，结合学科建设实

际，对师资力量薄弱、水平不高、需求不足，达不到国家规

定的学位授权点基本条件和最低标准的学科，在广泛征求本

学位授权点导师和专业教师意见基础上，经学院学位评定分

委员会评议后，向学校提出撤销申请。 

2、学位授权点建设水平 

根据学位授权点评估结果，结合师资队伍、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等方面实际情况，对社会需求不足、培养质量不高、

师资队伍短缺、学科优势不明显、发展后劲不足的学位授权

点进行调整。 

（1）不按要求参加学位授权点自我评估工作，或参加

评估但评估结果达不到学位授权点基本要求的学位授权点，



列入撤销学位授权点名单；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学校对学位授权点进行预警，

经整改后仍达不到预期的进行调整： 

学位论文质量。在上级部门组织的学位论文抽检中，

连续 3年出现论文抽检不合格。 

在学位授权点合格评估教育行政部门抽评或接受学科

评议组和教指委专项评估中，评估结果为“限期整改”，或

学科水平评估中排名靠后，与其他高校相比没有优势或发展

潜力的学位授权点。 

没有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研究生；或不重视培养过

程，存在培养环节缺失、课程设置、科研训练或实践教学不

健全的学位授权点； 

④生源严重不足，生源质量不高，不能保证培养质量；

或学生认可度低，社会对毕业生需求较小的学位授权点。 

（3）学校学科发展规划 

根据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和学校学

科中长期发展规划，学校认为有必要进行调整的学位授权

点。 

四、动态调整程序 

（一）确定拟调整学位授权点 

1.撤销 

（1）纳入拟撤销的学位授权点，撰写拟撤销学位授权



点情况报告，广泛征求导师的意见，并对拟撤销学位授权点

现状、撤销原因及撤销后的应对方案等方面进行论证。 

（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并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表决，须全体委员 2/3（含）以上同意的列为拟撤销学

位授权点。 

（3）结果公示 5个工作日，并上报研究生院。 

2.增列 

（1）申报。组织各学院申报拟增列学位授权点。 

（2）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并以无记名投票的

方式表决，须全体委员 2/3（含）以上同意的列为拟增列学

位授权点。 

（3）专家评审。学校聘请校外同行专家（不少于 5名，），

对拟增列学位授权点进行评议论证，专家组通过的同意票数

不少于专家总数的 2/3。 

（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

对拟调整学位授权点进行审议，须全体委员 2/3（含）以上

同意的列为最终撤销或增列的学位授权点。 

（三）公示、报批。对拟撤销和自主增列的学位授权点

公示 15 个工作日，并上报北京市学位委员会；经北京市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后，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 

五、其他 

1.对于属同一学科的博士学位授权学科和硕士学位授

权学科，不得单独撤销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保留博士学位授权



学科。 

2.增列的学位授权点在批准授权 3年后，须按要求接受

学科评议组或教指委专项评估。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 5 年

内不得再次增列为学位授权点。 

3.以动态调整方式撤销的学位授权点在 3年内实行有限

授权。在有限授权期内停止招生，但保留对已招收研究生的

学位授予权。3 年期满后完全撤销授权，仍未毕业研究生由

学校转由其他学位授权点培养并授予学位。 

六、本细则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自发布之日起实

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